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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我省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编制 

评审工作的公告 

 

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

范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我院于

2018 年 9 月 12 日发布《关于编制广东省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有

关事项的公告》，接受本省辖区内符合报名条件的律师事务所、

会计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及个人申请加入

管理人名册。至报名截止日，共有 464 家中介结构、622 名个人

报名申请，报考总人数 3148 人。经组织名册编制考试，按编制

公告确定的 1.5:1 比例进入评审，共有 378 家机构、148 名个人

入围。根据编制工作安排，现将评审工作有关事项公布如下： 

    一、入围名单的确定 

    按照编制公告设定，根据我省破产审判实际，本次编制设定

一级管理人 20 名，30 名申报机构进入评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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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市二级、三级及个人管理人按照编制公告规定的上限，以

1.5:1 确定各市进入评审的名单。所在市申报机构和个人低于拟

入围名额的，以实际申报数为准。各市进入一级管理人评审的机

构同时参与本市评审。 

各市分类及入围上限见下表： 

类别 区域 二级、三级

管理人 

个人 

管理人 

入围名单 

一类

地区 

广州、深圳 不超过 45 家 不超过

10 人 

机构前 68 名，

个人前 15 名 

二类

地区 

佛山、惠州、东莞 不超过 20 家 不超过

5 人 

机构前 30 名，

个人前 8 名 

三类

地区 

茂名、湛江、江门、

珠海、中山、肇庆、

韶关 

不超过 15 家 不超过

5 人 

机构前 23 名，

个人前 8 名 

四类

地区 

汕头、梅州、揭阳、

河源、清远、汕尾、

潮州、阳江、云浮 

不超过 6 家 不超过

3 人 

机构前 9 名，

个人前 5 名 

    具体评审入围名单详见《关于公布我省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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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评审入围名单的公告》。 

    二、评审材料 

（一）进入评审的机构，向评审法院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、2018 年广东省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报名表(社会中介机

构填写)（附件 1）； 

2、本机构破产清算从业人员名单及个人简历（含考试人员，

简历包括基本信息、学习、工作经历情况，近年来破产清算业务

业绩）；  

    3、本机构近年来办理破产清算案件情况、提出过相关立法、

司法建议，发表的相关文章，管理人培训，机构执业表彰情况等

详细报告及证明材料；主要从机构规模和声誉，办案经历和效果，

办案态度和评价，团队实力和管理水平，专业创新和研究能力等

5 个方面进行申报；  

    4、本机构担任管理人的相关管理制度；  

5、本机构破产清算从业人员（含考试人员）身份证、执业

证书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、劳动合同或服务合同、社保缴费记录； 

6、机构执业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机构章程； 

7、申请人近三年无被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情况承诺书或



4 
 

虽有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情况，但与承办破产清算的业务或人

员无关的说明；  

8、机构关于评审材料真实性的保证、机构履行职责和承担

责任的保证（保证书中应注明所有申报信息及材料真实有效，一

旦发现存在弄虚作假，无条件取消评审资格）。 

（二）进入评审的个人，向评审法院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、2018 年广东省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报名表(个人填写)（附

件 2）； 

2、近年来办理破产清算案件情况、提出过相关立法、司法

建议，发表的相关文章，参加业务相关培训，执业表彰情况等详

细报告及证明材料；主要从办案经历和效果，办案态度和评价，

个人实力和管理水平，专业创新和研究能力等方面进行申报； 

3、律师或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及执业年限证明； 

4、执业责任保险证明； 

5、近三年无被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情况的承诺书；  

6、申请人关于评审材料真实性及个人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

的保证。 

办理破产清算案件证明材料是指每个案件至少提供一份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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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有申报机构名称及其主要承办人员姓名、申报人个人姓名的法

律文书；中介机构对材料中（1）到（4）项，个人对材料中（1）

（2）项各提供 9 份，有关证照、案件证明材料提供原件供复核，

留存复印件 1 份，其他提交原件。评审法院可以视需要随时要求

申请人补充提供其办理破产清算案件情况的证明材料。 

三、评审材料的提交和接收 

评审材料提交时间：2018 年 12 月 20 日、21 日。 

评审材料接收人：省法院、各中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编制

工作评审委员会。 

一级管理人入围机构提交至省法院评审委员会。 

二级、三级机构管理人及个人管理人提交至所属中院评审委

员会。 

省法院、各中院具体联系人员和联系方式另行公告。 

接收申报材料的工作人员对申报人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登

记并进行形式审查。材料不齐全的，通知申报人 3 日以内补齐。

未按期补齐材料的，视为缺少相应材料。 

四、评审方式 

评审一般采用书面审查、书面或口头询问、实地考察等方式



6 
 

进行。 

   评审总分 100 分，原则上机构办案经验和效果：40 分，办案

态度和评价：10 分，团队实力和管理水平：10 分，机构规模和

声誉：20 分，专业创新和研究能力：20 分；个人办案经验和效

果：60 分，办案态度和评价：20 分，专业创新和研究能力：20

分。评审委员会成员根据每个申报人的具体情况给出评定分数，

并按照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低分，取其他分数的平均分的方

法，确定每个申报人的评审成绩。 

    一级管理人评审由省法院组织实施，适当考虑地区和机构类

型、行业因素，以满足办案需求、保障办案质效、提升一级管理

人队伍的多样性，兼顾地区平衡发展。 

    各市根据编制公告和本公告规定的评审标准、结合申报机构

的志愿及当地实际情况，进行分级评审，具体由各中院组织实施。 

    五、评审委员会的组成 

    根据最高院相关规定，编制管理人名册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不

少于 7 人，由一名分管院领导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，成员由审理

企业破产案件审判庭的人员、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人

员、相关审判委员会委员、监察部门人员组成，可邀请人大代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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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委员参与评审，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负责具体工作。 

    六、评审时间 

    2019 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评审工作。 

七、名册的确定 

（一）初审名册的确定和公示 

评审委员会按照专业能力测试占 60%、评审占 40%，计算

总成绩，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的标准和人民法院确定的各类管理

人名额拟定编制管理人名册。各市进入一级管理人名册的，相应

二级、三级管理人依次递补。拟定全省管理人名册在全国企业破

产重整案件信息网、《南方日报》、广东法院网、报名网站进行公

示。 

（二）复核 

公示期满后，评审委员会对公示期内的异议情况进行复核，

异议成立、申报人确不宜担任管理人的，经评审委员会决定对其

调整级别或移出名册，并按成绩从高到低的标准递补。 

（三）管理人名册的公示和效力 

经复核的管理人名册确定后，本院将发布管理人名册公告，

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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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公告期满之日起，全省新受理的破产案件一律指定全省管

理人名册中的机构或个人作为管理人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1 日 

 

 

 


